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项目及标段名称：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高云村水库移民项目东溪防洪堤修复工程            
	1 工程概况

工程规模及内容：建设地点为临安区太湖源镇高云村境内的东溪上，工程起点为上高坳桥，终点为泥坝桥，建设内容为东溪高云村段治理河道总长度835m，从上高坳桥起，至泥坝桥止。共新建(加固)防洪堤及护岸长1270.3m，堰坝一座等工程。

2 工程招标范围

设计图纸内容（甲供材料除外）、施工临时工程及其他项目（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3 招标人供应的材料、提供的施工设备

招标人供应的材料或施工设施，具体详项目清单特征描述。

4 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4.1 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4.2 工程量清单标明的工程量仅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除另有约定外，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计算的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最终结算的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规定、按施工图纸计算的有效工程量。

4.3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的规定。

4.4 工程价款的支付遵循合同条款的约定。

4.5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不得随意增加、删除或涂改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任何内容。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写的单价和合价，投标人均应填写；未填写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

4.6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单价是完成工程量清单中的一个质量合格的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的直接费、间接费、利润、补差和税金等，并考虑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投标人应根据规定的工程单价组成内容确定工程单价。除另有规定外，对有效工程量以外的超挖、超填工程量，施工附加量，加工、运输损耗等，所消耗的人工、材料和机械费用，均应摊入相应的有效工程量的工程单价内。

4.7 措施项目由投标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填写有关项目，以“项”为计量单位的措施项目一次性包死（安全文明施工费、暂估价除外），请投标单位充分考虑本工程实际风险，结算时不作调整。 投标金额（价格）均应以人民币表示。

4.8本标段安全施工费不得低于人民币31753元，安全施工费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且实行标外管理。安全施工费的使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具体由承包人提出方案和预算，经监理审核、发包人批准后按方案实施进度支付。在确保工程安全措施的前提下，安全施工费和文明标化工地建设费可统筹使用。

4.9工程保险费(包含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按0.45%计入，由发包人按合同有关规定和《工程量清单》所列项目，按承包人提交的保险费付款凭证按实支付，但最高不超过《工程量清单》所列费用。

4.10 投标报价编制的参考依据

浙江惠川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设计的《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高云村水库移民项目东溪防洪堤修复工程》施工图纸；水利工程部分：

（1）《浙江省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2022年）；

（2）《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21年）》，以下简称（2021）《规定》；

（3）《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21年)》；

（4）《浙江省水利水电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21年)》；

（5）《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21年)》；

（6）浙水建【2013】81号文；

（7）浙江省水利厅浙水建〔2019〕04号文颁发的关于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8）浙水建【2016】31号文；

（9）浙水建【2016】7号文；

（10）其他有关造价编制依据。
5 招标人自行采购材料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要求总承包人提供的服务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6 暂估价：无。
7 预留金：无。
8 其他说明

1、土方外运运距自行考虑。

2、其他费用：其他临时工程按1%计入，安全施工费按2.5%计入。

3、工程保险按0.45%计入（该部分发生时按实结算）。

4、混凝土按自拌混凝土考虑，支模方式自行考虑。

5、经设计确认，开挖土方与石方比例9:1计入本次预算，结算按实际计入。

6、经设计确认，石坞口堰挡墙拆除暂按11.38m³本次预算，结算按实际计入。
7、经确认，石坞口堰检查孔钻孔、灌浆按5.88m计入，结算按实际计入。
8、现场场地条件有限，投标人需仔细踏勘现场，如路基土质、余土外运、材料进场的二次搬运费等。
9 注意事项：

9.1 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与图纸不符或不全的部分，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图纸，根据《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中清单项目所包含的工作内容，按设计图纸及施工规范要求综合考虑在内。

9.2 投标人在填写工程量清单的每一项综合单价和合价时均应结合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设计施工图纸和现场勘察情况，谨慎仔细地进行报价。如发现清单中的表述与设计文件不符，请投标人提出书面意见以便答疑，如不提出则视为无异议。
9.3 施工过程中如需与其他部门或相关单位协商与配合所产生的费用请计入措施项目清单报价中，中标后一律不予调整。中标人不文明施工引起的诸如渣土管理、交通、治安、环保等罚款及管线抢修等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概不负责。

9.4承包人施工时应做好与周边相关道路以及周边居民出行的交通组织、文明安全、交通设施等围护工作（包括设置临时交通标志、标牌、标线等），满足交警等相关部门的管理要求。必须做到道路安全畅通，做好安全施工的宣传工作，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涉及费用（含交警等相关部门协助维护等费用），作为投标风险费用，今后不作调整。

9.5本工程施工临时设施场地的借用及交通运输（借用村道、地方关系协调等）一系列问题由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考虑，涉及费用计入措施项目清单，若不报价作优惠处理，今后不作调整。

9.6 工程施工时，投标人对周边建筑物、城市道路、树木、构筑物，电力设施、地下管线及各类成品等自行采取保护措施，并做好安全围护措施；由此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应计入相关项目的单价和总价中，招标人不另行支付。

                                                            浙江豪圣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三月




